附件2

浙江省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
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136号）、《浙江省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实施方案》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浙江省行政区域内的新能源项目（风电、光伏发电，下同）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结算后，在市场外进行的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差价结算（以下简称“机制电价差价结算”）。进行机制电价差价结算的新能源项目，应在规定期限内与电网企业签订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机制结算协议（以下简称“机制电价协议”，可纳入购售电合同），明确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电价、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电量、机制电价执行期限等事项。
第三条 本细则中的新能源存量项目，是指2025年6月1日前全容量投产的新能源项目；新能源增量项目，是指2025年6月1日（含）起全容量投产的新能源项目。全容量投产时间认定方式按照《浙江省新能源增量项目机制电价竞价实施细则》有关条款执行。
第四条 省发展改革委（能源局）会同省电力公司负责本细则的实施工作。

第二章 确定机制电价
[bookmark: OLE_LINK3]第五条 新能源存量项目的机制电价，明确为0.4153元/千瓦时。已开展竞争性配置的新能源项目，作为存量项目纳入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通过竞争性配置形成上网电价的，按照现行价格执行。
第六条 新能源增量项目的机制电价，由省发展改革委（能源局）每年组织竞价形成。竞价时按报价从低到高确定入选项目，机制电价原则上按入选项目最高报价确定、但不得高于竞价上限；设置竞价下限的，机制电价不低于竞价下限。

第三章 确定机制电量
第七条 新能源存量项目月度机制电量，等于当月实际上网电量乘以机制电量比例。存量项目每年可自主申报确定次年机制电量比例一次，但不得高于上一年；未申报调整次年比例的，次年执行最近一次确定的比例。存量项目首次确定机制电量比例时，统调新能源项目（除已开展竞争性配置的新能源项目）机制电量比例上限为90%，其他新能源项目机制电量比例上限为100%；参与过绿电交易的新能源项目，机制电量比例上限为“1-Min（该项目2025年1月至5月累计绿电结算电量占其2025年1月至5月累计总上网电量比例，2025年1月至5月全省统调新能源绿电交易结算电量占2025年1月至5月全省参与绿电交易统调新能源的上网电量比例）”。自主申报高于比例上限的，按照比例上限执行。
第八条 新能源存量项目首次确定机制电量比例时，统调新能源项目未在规定时限内申报机制电量比例并签订机制电价协议的，不纳入机制电价执行范围；其他存量项目未在规定期限内申请调整并签订机制电价协议的，暂按政府公告的统一标准执行，机制电价协议签订后，对价格结算条款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原购售电合同保持有效，其中价格条款按照最新电价政策执行。
第九条 新能源增量项目的年度机制电量，由省发展改革委（能源局）每年组织竞价确定。增量项目入选机制电价（入选项目公示结束，下同）后，未在规定时限内签订机制电价协议的，不纳入机制电价执行范围。
第十条 新能源增量项目的月度机制电量，等于当月实际上网电量乘以机制电量比例。
机制电量比例计算公式如下：
增量项目的机制电量比例=年度机制电量/（批准或备案装机容量×项目年发电利用小时数标杆），每月执行相同比例。项目分光伏发电、深远海风电、其他风电三类，年发电利用小时数标杆按集中式光伏、分布式光伏、陆上风电、近海风电、深远海风电等进一步细化。
第十一条 新能源存量项目年累计结算机制电量上限等于项目装机容量（实际装机容量、批准或备案装机容量取小值）、项目年发电利用小时数标杆、项目机制电量比例的乘积。新能源增量项目年累计结算机制电量上限为中标的年度机制电量。若当年已结算机制电量达到上限，则当月超过部分及后续月份电量均不执行机制电价。若新能源增量项目年底仍未达到中标的年度机制电量，缺额部分不进行跨年滚动。
第十二条 机制电价执行期限内，新能源项目可自愿分档调减机制电量覆盖范围或退出机制电价。存量项目调减机制电量比例时，以10%为一档，每次可调整一档或多档，按照调减后的机制电量比例计算年累计结算机制电量上限；增量项目调减机制电量时，以初始机制电量的10%为一档，每次可调整一档或多档，按照调减后的机制电量确定年累计结算机制电量上限。调减的机制电量与退出后的新能源项目，后续不再执行机制电价。
第十三条 新能源发电项目申请次年减少机制电量覆盖范围或申请次年退出机制电价的，应在每年11月底前向电网企业提出，电网企业应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整，自次年1月1日起按照调整后的机制电量执行。

第四章 确定机制电价执行期限
第十四条 享有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以下简称“新能源补贴”）的新能源存量项目，机制电价执行期限参照新能源补贴期限执行；无新能源补贴的存量项目，机制电价执行期限按照全容量投产之日起满20年与发电量达到全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时数对应电量折算期限（参考入选机制电价年份同类新能源项目年发电利用小时数标杆计算，全生命周期取20年）较早者确定。执行期限届满后，次月不再执行机制电价。
第十五条 新能源增量项目执行期限，按照入选机制电价年份的增量项目机制电价竞价工作相关通知确定，到期后自动退出。入选机制电价时已全容量投产的增量项目，机制电价执行期限自入选机制电价次月起算。入选机制电价时未全容量投产的项目，机制电价执行期限自项目申报的全容量投产时间次月起算；实际全容量投产时间晚于申报时间180日以上的，不纳入机制电价执行范围。因重大政策调整、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变化导致的延期，按照《浙江省新能源增量项目机制电价竞价实施细则》有关条款执行。
第十六条 机制电价执行到期，或者新能源项目在执行期限内自愿退出的，次月起不再纳入机制电价执行范围。

第五章 结算机制差价电费
第十七条 市场交易均价低于或高于机制电价的部分，由电网企业按月开展机制电价差价结算。
新能源机制电价差价结算电费（以下简称“机制差价电费”）计算公式如下：
月度机制差价电费=月度机制电量×（机制电价-月度市场交易均价）
第十八条 月度市场交易均价根据交易机构提供的浙江电力现货实时市场发电侧同类项目加权均价确定。市场交易均价分为风电、光伏两类。月度市场交易均价只考虑以“报量报价”方式参与现货市场的新能源项目。
第十九条 新能源存量项目机制差价电费自本细则执行当月开始结算。入选机制电价时已全容量投产的增量项目，自入选机制电价后次月开始结算；入选机制电价时未全容量投产的增量项目，自按照本细则第三条确认全容量投产次月和申报全容量投产次月较晚者开始结算。确认全容量投产月份晚于实际投产月份的，按月进行追补；协议约定不进行追补的，从其约定。
第二十条 机制差价电费按照电能量电费结算要求进行管理。电网企业应在电费账单中列明差价结算科目、机制电量、机制电价、月度市场交易均价、结算金额等内容。
第二十一条 机制电量已受到政策性保障，不再开展其他形式的差价结算。
第二十二条 机制差价电费按照电网企业记录的结算户号、实际上网电量结算到户。由于历史发用电计量故障等原因需要进行电费退补调整的，由电网企业根据与新能源项目确认的差错电量以及差错当月的月度市场交易均价进行机制电价差价费用退补。
第二十三条 机制差价电费纳入系统运行费用，由全体工商业用户按月分享或分摊。系统运行费用新增“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差价结算费用”科目。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机制电量不重复获得绿证收益，机制电量对应绿证统一划转至省级专用绿证账户。绿电交易电量的绿证收益，按照“当月绿电合同电量、扣除机制电量的剩余上网电量、电力用户用电量三者取小”结算。
第二十五条 新能源项目年发电利用小时数标杆由省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定期发布更新。
第二十六条 机制电量比例（百分比）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机制电量（千瓦时）四舍五入取整数。
第二十七条 本细则中项目装机容量是指项目核准（备案）容量（交流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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